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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建议的答复

戚恩雨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精致社区建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市把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来抓，以服务居民、造福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构建自治程度较高、社会秩序稳定、生活环境舒适、公共服务完善的精致社区，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市先后有24个单位被评为省级以上城市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其中，5个单位荣获国家级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称号。2017年，我市作为中小城市代表在全国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现场会进行了典型发言。

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谋划，将社区治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工作的众多领域，需要统筹协调，整体推进。为加强组织领导，我市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的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指导和协调社区治理工作，从领导层面引起各级对社区治理工作的高度重视，整合起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加强政策创制，在多次考察学习先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城中村”改造后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以及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四社联动和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等一系列文件，形成了完备的社区治理政策体系，为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加强社区组织和队伍建设，筑牢社区治理工作基础

近年来，我市出台了加强社区基础保障工作的专门文件，通过增加投入、强化考核，在全市全面推行社区“一委一居一站一办”建设，不断优化社区干部队伍结构，确保了社区有组织管事、有人办事。目前，按照每300-400户配备1人、每个社区不少于5人的标准，全市社区工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将社区工作经费和社区工作人员报酬待遇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城市社区工作经费标准达到每千户每年3.6万元、总额不低于 6 万元，社区工作人员工作薪酬标准比照当地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工资水平确定。从2013年开始，市级财政每年拿出1058万元对各区的社区工作人员报酬待遇给予补贴。今年又进一步提标扩面，年补贴资金达到3322万元。为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履职水平，定期组织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理论和岗位技能培训，鼓励他们积极参加社会工作等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考试，以适应社区工作需要，激发工作热情。为拓宽职业上升空间，根据有关规定，对连续任职满两届、表现优秀的社区党组织书记，可以通过一定程序招录进入事业编制。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培养，对通过职业考试的社工人员给予一次性1000元或2000元奖励，目前全市持证专业社工人员有1161名，主要分布在城乡社区，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强社区平安建设和文化建设，提高居民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

积极学习借鉴“枫桥经验”，切实解决涉及社区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目前全市共有各级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3399个，人民调解员1.15万人，今年调解各类纠纷8129件。推进“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全市2894个村（社区）共配备422名法律顾问，实现全覆盖。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法律进社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增强居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加强城乡社区治安防控网建设，在城区，依托社区居委会设立警务室，建立1名民警、2名辅警、若干网格员的“1+2+N”警务模式；在农村，依托较大村庄划分警务室，建立“一村一警务助理”模式。目前在城区建设了133个社区警务室，在农村建设了116个农村警务室。制定了《威海市公安机关社区警务工作规范》、《社区民警工作手册》，明确了社区民警“做好群众工作、掌握社情民意、调解矛盾纠纷、管理实有人口、组织安全防范、维护治安秩序”六大职责，确保社区民警能够集中精力提高自身的群众工作能力、信息采集能力和防范打击能力。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深入打击“黄赌毒”和非法传销活动，倡导设立禁毒理事会。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防范打击黑恶势力扰乱基层治理。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推进“四德工程”建设，加快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发掘和宣传社区道德模范、好人好事，大力褒奖善行义举，引导社区居民崇德向善。依托各类社区社会组织，广泛开展群体性娱乐活动。深化“四社联动”机制，打造了一批围绕为老、助残、救孤、帮困、服务青少年，以及有利于弘扬志愿者精神、维护社区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公益服务项目，提高了社区居民幸福感。
对您对我市社区治理工作和精致社区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

持表示衷心感谢！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我市实际，进一步健全社区治理工作机制，加大人才培训，完善社区各项服务，通过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助推“精致城市·幸福威海”建设。
威海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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